


新宾满族自治县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入学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工作，提高义

务教育管理水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依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关于督促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就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司函【2021】9 号）文件精

神，及抚顺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学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订本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仅适用于新宾满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内所

有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特殊教育学校。

第二条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指户籍不在流入地，

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地合法居住、务工、就业或经商，需

接受教育且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可以申请在我县居住地

就近入学就读。

第三条 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

策，切实简化入学流程。

第四条 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的合法权利，并确保接受义务教育权利。教育局将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学校教育工作范畴和

重要工作内容，统筹、指导和督促学校就近做好接收就学和



教育教学工作，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就学。

第五条 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学校要从实

际出发，完善教学管理办法，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在评优奖

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与本地学生实行同等待遇。

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心理

障碍，尽快适应学习环境。

第六条 优质服务，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

受公平教育，建立和完善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生家庭

的联系制度。加强双向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学习、

生活等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

境。保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在学生管理、评优奖励、文体活动、入队入团和课外活

动等方面与本地学生实行同等待遇。

第七条 加强管理，统一建籍、统一管理。按照学籍管

理规定，各接收学校要及时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建立学

籍，坚持定期上报，做到底数清晰。

第八条 对已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按规定颁发毕业证

书。确保所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有学上，不让一名随迁

子女因父母流动而失学。

第九条 坚持“阳光分班”的原则，杜绝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单独编班现象的发生。



第十条 倾情关注，关心、关爱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学校要建立帮扶长效机制。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实行救助的力度，以保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不因家庭困难而辍学。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

个人捐款、捐物，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学。可以通过设立助学金、“学生手拉手”、“师生结对

子”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完

成学业。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拓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渠道。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新宾满族自治县教育局负责解

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